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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局禁毒處 委託  

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進行 

 

市民對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意見調查 

結果摘要 

 

 

1. 保安局禁毒處於 2014年 1月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是次「市民對『驗毒助康

復計劃』意見調查」。調查主要的目的是探討市民對香港吸食毒品的情況及對「驗毒助

康復計劃」的意見。 

 

2. 調查的訪問對象為 18歲或以上並操粵語或普通話的香港居民，外籍家庭傭工除外。是

次調查於 2014 年 2 月 17 至 3 月 14日期間進行，成功訪問了 1,004 名受訪者。整體回

應比率(按 AAPOR 定義計算)為 47.0%，標準誤差則少於 1.6個百分比，亦即在 95%置

信水平下，報告中以整體樣本計的百分比統計抽樣誤差為少於正負 3.2個百分比。 

 

3. 調查結果發現，43%被訪者認為本港吸毒情況屬於嚴重，當中 11%認為屬於非常嚴重，

32%認為是頗嚴重。而根據香港法例 (即《危險藥物條例》第 134 章)，非法管有或吸

食危險藥物的最高刑罰為入獄 7年及罰款 100 萬元，對此罰則，近半數被訪者(47%)認

為這個刑罰屬於適中，28%認為重，20%則認為輕。有意見認為在現時的情況下，當局

應儘早透過驗毒找出吸毒的人士，令他們及早得到合適的治療和輔導，86%對此表示贊

成，當中六成(59%)非常贊成，超過四分一(27%)則頗贊成。不足一成(9%)對此表示反

對；而表示「一半半」的，則不足半成(4%)。 

 

4. 禁毒常務委員會於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 月展開為期四個月的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

公眾諮詢。表示在訪問前有和沒有聽過該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的被訪者，分別佔 48%

和 52%，人數相若。在訪問員簡介計劃的內容後，88%對計劃初步表示贊成，當中 57%

表示非常贊成，31%則頗贊成。而只有 6%表示反對，4%表示「一半半」。 

 

5. 至於有關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的具體建議方面，多達 90%被訪者贊成「驗毒程序分兩

個階段進行，即當事人先接受識別測試，只有未能通過一項或多於一項識別測試的情

況下，才可以收集對方身體樣本，進行化驗」。其次，87%贊成「被驗出曾吸毒者可以

有一次機會接受輔導和戒毒治療，以代替檢控」。與此同時，82%贊成「執法人員只可

以於某人有剛剛吸毒的跡象，才可以要求對方接受驗毒」。而對「執法人員只可以於某

人附近發現懷疑是毒品的時候，才可以要求對方接受驗毒」此建議，78%表示贊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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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調查又發現，四分三被訪者(75%)認為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應該適用於所有年齡人士；

另有約兩成(19%)則認為計劃只適用於表少年。此外，69%贊成吸毒者不論年齡，都可

以擁有至少一次免受檢控的機會，26%則表示反對。至於免受檢控的次數方面，撇除之

前表示反對的被訪者，超過四分三(76%)認為每位吸毒者應該有一次免受檢控的機會，

17%則表示應該有兩次機會，整體平均數為 1.4次(有效基數為 668 人)。 

 

7. 計劃亦提到，執法人員只可以在有強烈環境因素，及合理懷疑某人吸毒，才可以要求

當事人驗毒，但同時有意見認為計劃內的驗毒措施會令執法人員權力過大，令公民自

由同人權受損，結果顯示近半被訪者(47%)不贊成有關說法，36%表示贊成，另有 11%

表示「一半半」。此外，64%贊成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適用於香港以外的吸毒行為，25%

表示反對，4%表示「一半半」。 

 

8. 至於對計劃成效（即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作為一項及早識別吸毒者，及將他們轉介到

戒毒輔導的措拖）的評估，61%被訪者預期計劃的成效大，18%認為「一半半」，13%

則認為成效小。最後，經過一系列有關計劃的題問後，91%被訪者贊成推行「驗毒助康

復計劃」，比之前的 88%輕微上升了 3個百分比。 

 

綜合數表 

 贊成 一半半 反對 

整體意見 

贊成或反對推行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(第一次提問) 88% 4% 6% 

贊成或反對推行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(第二次提問) 91% 5% 4% 

「驗毒助康復計劃」部分具體建議 

驗毒程序分兩個階段進行，即當事人先接受識別測試，

只有未能通過一項或多於一項識別測試的情況下，才可

以收集對方身體樣本，進行化驗 

90% 3% 5% 

被驗出曾吸毒者可以有一次機會接受輔導和戒毒治療，

以代替檢控 
87% 3% 9% 

執法人員只可以於某人有剛剛吸毒的跡象，才可以要求

對方接受驗毒 
82% 3% 12% 

執法人員只可以於某人附近發現懷疑是毒品的時候，才

可以要求對方接受驗毒 
78% 5% 14% 

吸毒者不論年齡，都可以擁有至少一次免受檢控的機會 69% 3% 26% 

計劃適用於香港以外的吸毒行為 64% 4% 25% 

其他意見 

驗毒措施會令執法人員權力過大，令公民自由同人權受損 36% 11% 47% 

預期計劃成效 (及早識別吸毒者，及將他們轉介到戒毒輔

導) 

61% 

成效大 

18% 

一半半 

13% 

成效小 

 


